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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沪交科〔2025〕679号

关于加强本市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
充（换）电设施安全管理的通知

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各区交通管理部门、各区发展改革部门，各

相关充换电运营商：

根据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

设施安全管理的意见》（安委〔2024〕11号）、《国家能源局综合

司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能综

通电力〔2025〕102号）、《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

本市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沪

安委会〔2025〕1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提高本市公共领

域（对外提供公共充电服务的）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安全

管理水平，切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充（换）电设施建设安全管理

（一）规范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建设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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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项目投建企业根据《电动汽车充电站设

计标准》（GB/T 50966）、《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标准》（GB/T

51077）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7）、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

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67）等标准规范组织开展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、验收，并落实各环节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站内设

置光伏、储能等设施以及与加油、加气（氢）站等危险源进行合

建的充（换）电场站，还应结合《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工程技术

规范》（NB/T 11422-2023）、《用户侧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配电网

技术规定》（GB/T 43526-2023）、《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低压配电

网运行控制规范》（GB/T 44114-2024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

术标准》（GB 50156-2021）等标准规范，进一步完善场站设计方

案。施工单位应当按规定取得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或输变电工程专

业承包资质。

（二）强化充（换）电设施质量安全

公共充（换）电设施应当满足《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安全

要求》（GB 44263）、《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要求》（GB 39752）

等国标要求，鼓励投建企业选用高品质、高可靠性的充（换）电

设施，如带有 CNAS或 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或经第三方检

测机构出具产品检测报告和标准符合性证明的产品。根据《市场

监管总局关于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

公告》要求，2026 年 8 月 1 日起，本市所有新建或更新的公共

充（换）电设施均须采用通过充电桩产品强制性认证（CCC 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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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）的产品，鼓励投建企业提前使用具备 CCC 认证的充（换）

电设施。

（三）加强竣工验收管理

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项目建设完工后，投建企业应当自行组

织或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验收工作，验收内容包括充（换）

设施以及雨棚、光伏、储能、休息区等配套设施，验收方式包括

文件资料审核、现场验收检验，重点检查设置的消防、通风、排

水等设施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，检测防雷接地、设备绝缘，确

保设施投运后安全、稳定、可靠运行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投建企业在将静态数据、动态数据接入“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

据采集与监测市级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市级平台”）时，可将竣工

验收单一并上传至市级平台。

二、强化充（换）电设施运营安全管理

（一）落实运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

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所有权人是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应当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，设置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鼓励引入保险机制，

提高场站抗风险能力。运营企业有必要制定并落实安全操作规

程，在员工上岗前开展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员工具

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

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。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的业主方

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与运营企业明确双方工作职责、安全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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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配合处理各类突发事件。

（二）加强日常运营安全管理

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运营企业要加强充（换）电设施日常运

营期间的安全管理，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宜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、

操作规程等标志标识，引导用户规范操作。运营企业应当定期检

查场站消防、通风、排水等设施是否处在良好状态，确保充电环

境安全。充电车位大于等于 40个的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鼓励采

用有人值守模式，运营企业要加强对充电车辆的管理，引导车辆

有序停放和充电，并在充电过程中安排人员进行巡查，及时制止

用户的违规行为，如私拉乱接电线、使用非原装充电设备、在充

电区域内吸烟或使用明火等行为。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应当建立

健全应急救援体系，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，包括火灾、触电、设

备故障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。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提高员

工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。同时，应当与周边单位和相

关部门建立应急联动机制，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响

应、有效处置。

（三）提升安全监测预警能力

鼓励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运营企业将公共充（换）电设施全

量接入市级平台。鼓励充（换）电设施运营单位建设智能化安全

监测系统，对充（换）电设施和车辆电池的温度、电压、电流、

充电功率等运行状态参数以及电气火灾隐患、烟雾浓度等安全指

标进行实时监测，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，及时发现异常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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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发出预警信号。发生安全事故时，充（换）电设施运营单位应

当具备提供充（换）电设施运行状态各项指标参数的能力，并如

实提供事故前后相关监控记录和其他佐证材料。

三、落实充（换）电设施维护安全管理

（一）落实定期检修与风险排查

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运营企业应当定期对充（换）电设施进

行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，建立检查和维护保养记录档案，及时发

现并消除安全隐患。其中日常安全检查主要包括充（换）电设施

的外观结构和功能状态是否完好、场地安全情况、配套设施完好

情况等，维护保养内容主要包括充（换）电设施内外部清洁和保

养、电气系统维护、消防设施维护、场地维护等。对存在严重安

全隐患、无法修复或修复后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设备，及时予以

报废处理。无技术能力运营企业的可以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

方开展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。

（二）强化维护单位资质管理

承担公共充（换）电设施维护工作的单位宜具备相应的技术

能力和资质条件，其中维护单位的工商注册经营范围宜包含电动

汽车充电设施安装服务及维护服务等；维护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

训并取得相关资格证书，包括有效期内的低压电工作业证、国家

级或省级行业协会下设专业培训机构颁发的充电设备运维和检

修培训合格证。维护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维护服务质量管理制度，

确保维护工作质量和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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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范维护作业流程

维护单位应当按照充（换）电设施制造商提供的维护手册和

相关标准规范，制定详细的维护作业计划和流程。维护作业计划

应当包括日常维护、定期维护、故障维修等内容，并明确维护周

期、维护项目和维护标准。在进行维护作业前，维护人员应当做

好安全防护措施，对维护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设置警示标志，确

保维护作业环境安全。维护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按照操作规程

进行操作，不得违规作业。维护完成后，应当进行设备调试和性

能检测，确保设备恢复正常运行状态，并填写维护记录。

（四）保障维护作业安全

维护单位应当为维护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和工具，

如绝缘手套、绝缘鞋、护目镜、安全帽等，并定期对安全防护用

品和工具进行检查和维护，确保其性能良好。对于涉及高压电气

设备维修等危险作业的，维护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危险作业审批制

度，在作业前制定详细的安全措施，并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监护。

四、加强各级安全监督管理

各区交通管理部门（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）统筹协调公共停车

场（库）充电设施建设，指导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运营企业在辖

区内公共停车场（库）规范开展充（换）电设施建设、运营、维

护等工作，并会同各区发展改革部门加强辖区内新能源出租车充

电示范站的安全管理工作，及时发现和处置“僵尸桩”等安全隐

患。市级管理部门在此基础上，结合市级平台日常巡查和投诉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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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，对全市范围内的公共充（换）电场站进行抽查检查，将安全

管理结果纳入充（换）电企业运营补贴评价体系，推进提高本市

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安全管理水平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 11月 20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1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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